	沙湾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行政执法案件公示表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沙卫公罚【2025】4号

	案件名称
	 沙湾市某宾馆安排未获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的从业人员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案

	卫生行政执法对象基本情况
	案发单位（人）
	沙湾市某宾馆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号）
	92654223L19740327A

	受理日期
	2025年6月5日
	结案日期
	2025年8月29日

	案情及违法事实
	2025年6月5日，沙湾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执法人员在日常监督检查中发现沙湾市某宾馆从业人员足木**未获得有效的健康合格证明在该宾馆内前台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
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了《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七条、《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

	卫生行政执法依据法律法规条款
	[bookmark: _GoBack] 依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的规定，结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四百二十四条的裁量标准。

	卫生行政处罚结果
	给予警告并处罚款



